
「露營場管理要點」修正研商會議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3年 1月 18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貳、會議地點：交通部觀光署 9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周副署長廷彰                        紀錄：高聖傑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伍、各單位發言：詳附件一。 

陸、結論： 

一、 露營場管理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如附件二)，各條修正文字

如下: 

（一） 第 2點 

本點相關內容尚待釐清，暫不納入本次修正，請本署景區

發展組及旅宿組會商研擬相關條文，後續再另案召開會議

研商。 

（二）第 5點 

1. 第 1項第 1款刪除「風景區」及「農業區」文字。 

（三） 第 7點 

1. 第 1 項第 7 款新增「露營場內得設置聯絡通道，其累計面

積不得大於露營場全區面積百分之五，且不計入營位設施、

衛生設施及管理室面積計算。」文字，另聯絡通道材質得以

各類型材質鋪設設置。 

2. 關於露營相關設施高度由 3 公尺調整至 4 公尺部分，後續

俟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修正完妥後，本署再配合修正

露營場管理要點。 

（四） 第 16點： 

1. 第 1項新增露營場經營者投保相關責任保險之最低投保金

額及範圍，文字修正為「…投保責任保險，其最低投保金

額及範圍如下：(一)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新臺幣



三百萬元。(二)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新臺幣

一千五百萬元。(三)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任之保險金

額：新臺幣二百萬元。(四)保險期間之最高賠償金額：新

臺幣三千四百萬元。」。 

2. 第 3項新增「露營場經營者應於前項保險期間屆滿前，將

有效之責任保險證明文件，陳報露營場管理機關備查。」

文字。 

（五） 第 17點： 

1. 第 1項文字修正為「露營場經營者於營業時，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2. 第 1 項第 2款文字修正為「向旅客說明露營場地及活動安

全相關須知。」。 

3. 第 1 項第 6款新增「倘有登記旅客資料，其保存期間為半

年；前述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

法相關規定。」文字。 

（六） 附件 1： 

1. 為使民眾明確瞭解位於都市土地之露營場申請，應符合都

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相關規定，爰修正流程圖。 

2. 為利民眾瞭解露營場設置應符合土地管制法規，新增「備

註:露營場之設置，須符合各該相關土地使用管制法令之規

定。」 

（七） 附件 4：配合第 7點及第 16點新增審查項目。 

（八） 附件 6：配合第 9點修正應檢附文件。 

（九） 附件 7：配合第 7點、第 9點及第 16點新增審查項目。 

二、 本修正草案條文經與會單位共同確認如附件，請業務單位（景

區發展組）依據會議討論內容修正草案及總說明內容，儘速辦

理後續法制作業。 

柒、散會：上午 12時。  



附件一、各單位發言紀要 

一、 嘉義縣政府： 

（一） 轉本府轄內露營協會反映，對於修正草案第 2條內容，將豪

華露營歸類為旅宿營業行為，恐影響露營產業之發展，協會

建議貴署與相關代表及協會溝通，另後續嘉義露營協會將正

式函文向貴署陳情。 

 

二、 新竹縣政府： 

（一） 現行露營場以豪華露營經營方式獲取較高利潤，爰相關露營

業者對於修正草案第 2條內容多有疑義，後續貴署是否就此

議題再與相關公協會研商？ 

（二） 修正草案第 2條係以限縮露營場經營方式，與旅宿經營行為

作出區隔劃分，建議相關論述應更明確，以利各地方政府後

續推動政策時對外說明。 

 

三、 南投縣政府： 

（一） 修正草案第 2條所示之備品、寢具、家電設備等係屬業者所

提供之服務物品，本縣露營協會反映：「鑒於產業多元化發

展，建議無須禁止業者提供備品、寢具等服務物品」；在地方

政府第一線管理層面，此類備品、寢具等可移動式之物品，

在實務稽查審認與管理亦有困難。 

（二） 有關旅宿業與露營場之實務認定，因各業者經營型態與提供

服務迥異，無法依照備品寢具等區分，因此本府係參考旅宿

業法規及貴署 107年 8月 14日觀宿字第 1070916736 號函(申

請旅宿業登記應為「建築物」)，以「建築法」為認定標準。

倘業者供旅客住宿之設施（如小木屋、貨櫃屋、水管屋、水

泥屋、FRP設施），倘經建管單位認定適用建築法相關規範，

應申請建物執照或屬違章建築，則認定該客房涉及旅宿業



務，應依旅宿業相關法規辦理；倘業者住宿設施為布面或塑

膠材質，無須申請建物執照或非屬違章建築，則輔導業者申

辦露營場。 

（三） 有關露營場內聯絡通道，建請相關部會釐清說明是否有規範

通道的材質?以及設置的規範？ 

 

四、 苗栗縣政府： 

（一） 本縣轄內露營業者刻正籌設露營公協會，該籌備委員會請本

府轉達之內容已於會前提供予貴署，懇請貴署予以參酌，當

中關於修正草案第 2條，與國外相關法規不符，恐有危害國

內露營發展之疑慮，建議貴署後續可與業界及學界溝通。 

（二） 修正草案第 2條將露營與旅宿分類，其考量立意良善，惟以

服務物品作區別，在實務執行上難以認定，建議短期仍維持

以臨時性建築予以區別（但多數縣市尚未訂定臨時性建築相

關法令），至於中長期部分，再請貴署全面性審視露營產業與

既有旅宿業對觀光業的影響，用以評估相關法令該如何新訂

或修訂之依據。 

 

五、 花蓮縣政府： 

（一） 關於修正草案第 2條，本府意見同上述縣市政府，另露營場

管理要點規範露營車及帳棚均屬營位設施，惟露營車內部可

能有衛浴等設備，倘帳棚不得設置衛浴設備，則有標準不一

之虞。 

（二） 另考量實務上許多消費者只想體驗露營活動，惟倘因需攜帶

大量生活用品、寢具、爐火用具甚至鍋碗瓢盆等而導致民眾

無意願從事活動，似已悖離推廣露營之美意。 

 

六、 高雄市政府： 



（一） 露營場多元化樣態，露營場輔導業務業已推動 1年，前期並

無就營位設施內部服務予以規範，倘修正草案第 2條實施執

行後，後續對於已取得合法登記露營場之業者是否有彈性不

溯既往或改善時程。 

（二） 關於露營經營內容及涉及旅宿營業行為之相關違規認定，建

請研商後再予以界定，俾利完善。 

（三） 經查農牧用地上之旅宿僅可以民宿方式營業，不可申請做為

旅館業，農牧用地上之露營場違規旅宿行為，後續處分時，

因裁罰標準不同，如何界定係非法旅館或民宿？ 

 

七、 新北市政府： 

（一） 按修正草案第 2點內容提供備品、床等設施是否為認定非屬

露營活動之必要條件，另業者倘以設備、設施租借方式，是

否符合修正草案第 2點規範。 

（二） 本府近期按貴署 112年 12月 21日函釋將提供備品及住宿服

務之露營場認定為違規旅宿。 

（三） 經查臨時性建築物規定並無露營項目，各縣市政府亦無從認

定臨時性建築物，露營場內倘可設置臨時性建築物，建議由

中央訂定統一認定標準，以利各縣市政府有一致性標準。另

露營已經定義為活動，就活動角度來說應無建築物之適用，

亦可評估刪除臨時性建築物文字。 

 

八、 桃園市政府： 

（一） 經查 111年 7月 20日發布之露營場管理要點並無規範營位設

施內部設施不可提供備品、床、床墊、寢具、冷暖氣機、冰

箱、獨立衛浴等設備，且本府已有核定第一階段土地許可使

用在案，建議以帳篷、露營車及附掛拖車等露營設施經營露

營場者，即無須再規範其內部設施。 



（二） 針對泡泡屋、太空艙艇或預鑄式組合屋等非帳篷類型設施，

建請中央相關部會研商如何合法設置，倘無法合法設置，建

議將臨時性建築物於露營場管理要點刪除，避免民眾希望透

過此方式於露營場內設置非帳篷、露營車及附掛拖車外的設

施經營。 

（三） 修正草案第 16條保險規定露營場投保保額與旅館業相同，惟

考量露營場開發強度小於旅館業，建議公共意外責任險額度

比照民宿管理辦法第 24條規定額度訂定。 

 

九、 臺南市政府： 

（一） 建議露營場管理回歸露營為活動之原意。依觀光署盤點現行

營位設施樣態已臻明確，使用營位設施之活動即屬露營活動

範疇。 

（二） 本府近期露營場申請案，其用地雖為丙種建築用地，惟查該

用地之變更編定計畫書，僅供做 3種住宅及相關公共設施之

容許，未有容許設置露營設施，建議於要點或表件註明若涉

及土地之變更編定計畫書的案件，依據其容許使用項目辦

理。 

 

十、 內政部： 

（一）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容許項目營位設施之適用範疇由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倘以臨時性建築物設置，本署無相

關意見。 

（二） 第 5點刪除都市計畫農業區為露營場容許使用地區 1節，本 

署無意見，惟說明欄文字建議修正為：「依都市計畫法臺灣

省、市施行細則規定，都市計畫農業區得申請休閒農業設

施，露營設施屬允設項目之一，係由農業主管機關認定，並

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其並非本要點



露營場規範範疇，爰予刪除。」。 

（三） 第 5點露營場設置之都市計畫範圍內容許使用地區包含風景

區 1節，查都市計畫法臺灣省、市施行細則規定，都市計畫

風景區得設置旅館區。惟本次要點第 2點修正已明確定義露

營場與旅館業範疇並不相同，因此第 5點及附件一是否配合

刪除都市計畫風景區為容許使用地區，仍請就要點規範目的

再酌。 

（四） 關於設施高度由 3公尺調整至 4公尺部分，本署刻正辦理非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修正，建議本次露營場管理要點可併

同修正。 

（五） 有關依本要點第 9點、附件六、附件七查詢申請露營場設置

土地是否符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應檢附無妨礙都市計

畫證明規定部分，因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係各級機關為辦理

徵收或撥用公有土地時所需文件，並非民眾申請之文件，因

此建議修正為經向所在地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詢符合土地使

用管制之函文。 

 

十一、 農業部 

（一） 關於第 7點修正部分，既經 112年 8月 18日「中央機關露營

管理協調聯合督導小組」第 2次會議及行政院 112年 11月

17日研商露營場輔導合法化需協助事項會議確認，相關部會

間已有共識，本部無相關建議。 

（二） 聯絡通道既屬政策允許項目，該項設施以混凝土或瀝青混凝

土等各項材質鋪設，本部無意見，另建議該項審查部分，後

續由觀光單位及農業單位共同審查。 

 

十二、 本署旅宿組： 

（一） 鑒於露營場之使用行為屬野外體驗活動，與旅宿供遊客休息



住宿之行為不同，且旅宿業組成要件為接待處、客房及浴室

等，不以業者提供備品為單一要件。 

（二） 露營之態樣是否屬非法旅宿，誠如各地方政府意見宜以個案

事實認定，並視提供遊客住宿之設施是否適用建築法規範予

以審視。 

 

十三、 本署景區發展組： 

（一） 行政院考量基於面積未達 1公頃且位於農牧用地及林業用地

之露營場因土地使用管理法規限制，而無法合法設置，爰於

國土保安及山林保育原則下，以容許方式有條件放寬面積未

達 1公頃之農牧用地及林業用地設置露營相關設施，且應朝

低度利用、不開挖整地或不變更地形地貌及可恢復農牧及林

業使用等原則下設置及管理，次查審計部交通建設審計處前

於 112年 4月間提出豪華露營與旅宿業經營無顯著差異之觀

點，且豪華露營場提供之服務內容與旅宿業相似，但卻毋須

依循旅宿業相關規範，其設置及管理成本皆低於旅宿業等情

案，再查現行規範林業用地不得設置管理室，惟倘可以構造

設施供旅客住宿，恐造成太空艙、木屋等設施遍地設置，爰

現階段本署倘未針對露營活動訂定規範予以限制，未來可能

導致各類型設施遍布山林，與行政院為輔導違法露營場之政

策原則背離。 

（二） 依「露營場管理要點」露營場內營位設施指供露營活動使用

之帳棚、停放領有牌照之露營車或附掛拖車之區域及經地方

政府依建築法核准之臨時性建築物，關於類車體之設施倘未

取得監理單位核發之牌照，則應取得地方政府所核發之臨時

性建築物執照方可設置於露營場內。 

（三） 關於露營場管理要點所列「臨時性建築物」，係因既有露營場

內已存在各種樣態之結構體，為輔導既有露營場申請登記，



爰規範業者可能之申請途徑；經瞭解現行面積未達 1公頃且

位於農林地露營場設置法規係就原無法規可申請設置露營場

之情形予以放寬，兼露營已定義為活動，露營場之經營應無

涉及提供旅客住宿、休息之營業行為，業者雖就其產業發展

爭取權益，政府單位能仍應以公眾之利益與安全為重，實難

以滿足業者各項需求，及將違規行為予以放寬輔導。 

（四） 關於國外法規部分，經查日本「旅館業法」規範，安裝供客

人過夜的設施（如小屋、永久性豪華帳篷和拖車房）倘收取

住宿費，需要取得旅館業營業許可，另前述設施屬於「旅館

業法」中「簡易住宿設施」範疇；露營場則供使用者攜帶自

己的帳篷或在露營地租用的帳篷過夜，且無需獲得旅館業的

許可。 

（五） 另本署前已盤點 7種營位設施樣態，並經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112年 7月 11日營署建管字第 1120041115號函釋各樣態是

否適用於是否應依建築法申請建築執照，請各地方政府依循

辦理。 

 


